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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4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2018年11月1日），樟树市华晨成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晨成

长” ）持有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1,37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4%。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华晨成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445,000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1%，现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晨成长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已过半，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华晨成长减持时间过半的相关公告请详见公

司于2019年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华晨成长 5%以下股东 11,375,000 4.44%

IPO前取得：8,7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2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华晨成长 7,445,000 2.91%

2018/11/9� ～

2019/3/21

集 中 竞

价交易

11.75� -18.

13

102,661,491.46 3,930,000 1.5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华晨成长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

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减持期间内，华晨成长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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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对〈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部分内容附条件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的方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对〈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部分

内容附条件调整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CMSK】2019-028）。 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披露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CMSK】

2019-029）。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每增加1%，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3月20日收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7,444,5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本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22.84元/股，最低为20.18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1,895,808,502.16元（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2月20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165,433,217股的25%，即41,358,304股；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大化B

股票代码： 90095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3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

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化集团 指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信息披露义务人/ST大化B/上市公司/大

化股份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铭勃发展 指 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铭源集团 指 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本次协议收购 指

本次交易为经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大化集团将持有

的大化股份34.14%的股权用于抵偿债权， 其持有大化股份的股权

比例由63.64%降为29.50%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旗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亿伍仟柒佰捌拾伍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2399691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03月14日

经营期限：自1997年03月14日至2047年03月13日

通讯方式：0411-86893688

经营范围：碱产品、无机酸、化肥、工业气体；氨【液化的，含氨〉50%】、硫磺的生产；为下属企业提供生产

用原料，允许调剂串换；（以限下属企业经营：仓储、货物运输、房屋租赁、设备租赁、餐饮、住宿）***（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赵文旗 男 董事长 210204********6777 中国 大连 否

刘平芹 男 董事兼总经理 210203********5279 中国 大连 否

王伟廷 男 董事 110105********5513 中国 大连 否

温明皓 男 董事 140103********6317 中国 大连 否

张志军 男 董事 510102********8456 中国 大连 否

李风华 男 董事 210202********0773 中国 大连 否

梁建忠 男 董事 210211********1434 中国 大连 否

曹莉丽 女 董事 210225********0164 中国 大连 否

王蕾 女 董事 211224********3301 中国 大连 否

吴晓黎 女 董事 210502********1824 中国 大连 否

高志翔 男 董事 210203********5274 中国 大连 否

王少丽 女 董事 210203********3064 中国 大连 否

宋世民 男 董事 210224********0015 中国 大连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2018年7月18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重整。 大化集团是具有

85年历史的老国企，是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 铭勃发展的控股股东铭源集团是一家主营石油和化工产品生产

和销售的企业，多年来立足实业、深耕主业，与大化集团有十分紧密的协同度，本次参与大化重整，与铭源集团

的战略发展方向高度吻合，以恢复改造大化已有的产业基础为契机，引入铭源集团的资源和资金优势及经营

管理机制，以新的产业发展带动松木岛化工园区的提升，打造国内一流的化工新材料基地。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大化集团持有大化B股的股权比例由63.64%降为29.5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12个月内，不排除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处置和调整

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7,500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3.6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将持有上市公司8,112.50万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50%。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大连市国资委，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

股东为铭勃发展，实际控制人为纪洪帅。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9年3月4日，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在大连市召开。 经网

络和现场表决，各债权组及出资人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019年3月5日，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终审裁定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辽02破43-3号，裁定如下：

一、批准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

二、终止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程序。

上述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次交易经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大化集团将持有的大化股份34.14%的股权用于抵偿债权，

其持有大化股份的股权比例由63.64%降为29.5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大化股份8,112.5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50%，均

处于冻结状态，冻结时间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21年7月12日，冻结前该部分股份已质押给交银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02破43-3号

二、备查文件设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公章）：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ST大化B 股票代码 9009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B股非流通股

持股数量：175,000,000

持股比例：63.6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B股非流通股

变动数量：93,875,000

变动比例：34.14%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81,125,000

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29.5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审核申请，并在取得本次转让的确认文件后，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此页无正文，为《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公章）：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大化B

股票代码： 90095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住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38-7-1号1层（能源市

场）

通讯地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38-7-1号1层（能源市

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9年3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1、 本报告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铭勃发展 指 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被信息披露义务人/ST大化B/上市公司/大

化股份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化集团 指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铭源集团 指 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本次协议收购 指

本次交易为铭源集团全资子公司铭勃发展作为大化集团等九家公

司合并重整的投资人， 重整受理前大化集团注册资本305,785.00

万元，重整后大化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337,254.90万元，其中，铭

勃发展以货币形式出资17.20亿元，持有重整后大化集团股权比例

为51%，债权人持有重整后大化集团股权比例约为49%。 本次权益

变动后纪洪帅成为大化集团实际控制人， 铭勃发展通过大化集团

间接持有大化股份29.50%股份，从而对大化股份实施控制。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38-7-1号1层（能源市场）

法定代表人：周丹菊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捌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MA0YCRPL8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4日

经营期限：自2018年12月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化工原料研发；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

藏保鲜）、普通货物仓储；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新能源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国内一般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纪洪帅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浦路38号

法定代表人 纪洪帅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 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项目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1-02-21至2021-02-20

2、纪洪帅的基本情况

纪洪帅：男，1965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身份证号码 210219********081X，住所：大连

市中山区********。 纪洪帅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 其后任瓦房店纺织厂供应经理兼团支

书；1994年4月至1998年9月期间任瓦房店纺织厂加油站总经理；1998年10月至2001年1月期间， 任大连铭源

油气配送中心总经理，自2001年2月至今，任铭源控股董事长及子公司大连铭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一

职。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一）铭勃发展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铭勃发展除通过本次法院裁决获得大化集团51%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二）铭源集团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铭勃发展的股权外，铭源集团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

业务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

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

地

营业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大 连 锦

源 石 油

化 工 有

限公司

大连 大连

变压器基础油、石油焦、有机热载体、重芳烃、轻芳烃、混合芳烃、

重质液体石蜡基础料、重交通道路沥青(不含硝化沥青、煤焦沥

青)、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柴油[闭杯闪点〉60℃]、沥青(不含危

险化学品)、乙二醇产品的销售、储存、运输;液化石油气、甲烷、

硫化氢、石脑油(重)、石脑油(轻)、柴油[闭杯闪点〉60℃]的生产;

技术研发、转让及技术服务;仪表、电气安装、维修服务;经济信

息咨询;货物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39,000 100.00

2

大 连 万

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大连 大连

硫磺的生产;乙二醇的销售;技术研发、转让及技术服务;仪表、

电器安装、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普通货物仓储;国内货运代

理;国内一般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13,000 100.00

3

大 连 钧

瑞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大连 大连

石油苯、有机热载体、工业白油基础料、低凝添加剂、热传导基础

液、变压器基础液、重芳烃、轻芳烃、混合芳烃、水蒸汽、柴油[闭

杯闪点〉60℃]、3#喷气燃料[闭杯闪点〉60℃]、乙二醇产品的销

售、储存、运输;苯、甲苯、硫化氢、液化石油气、正戊烷、柴油[闭

杯闪点〉60℃]、3#喷气燃料[闭杯闪点〉60℃]的生产;技术研发、

转让及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国

内一般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13,000 100.00

4

大 连 量

天 科 技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大连 大连

计算机软硬件设计及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内一般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及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和综

合布线；自动化控制设备研发、销售及安装；智能交通设备销售

及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00 90.00

5

大 连 铭

源 储 罐

码 头 有

限公司

大连 大连

储罐码头的建设、管理;普通货物的装卸、仓储、运输;经济信息

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16,500 45.00 55.00

6

大 连 铭

源 石 油

化 工 有

限公司

大连 大连

成品油批发经营;成品油海上配送;汽油、煤油、柴油陆上配送;

成品(燃料)油仓储经营(以批准证书为准);货物、技术进出口,国

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以上限分公司)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5,000 100.00

（三）纪洪帅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铭源集团的股权外，纪洪帅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股东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铭勃发展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铭勃发展成立于2018年12月24日，截至2018年12月31日，铭勃发展尚未实际开展业务，财务报表主要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0

总负债 0

净资产 0

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0

净利润 0

注：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二）铭源集团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铭源集团为铭勃发展的控股股东，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10亿元，是一家集石化生产，石化贸易、港口

物流、信息科技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具有国家发改委颁发的进口原油使用资质、国家商务部批准的非国

营贸易进口原油资质、国家商务部核发的成品油批发经营资质和国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资质，在2018年中

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中列第96位，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列380位。 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43,232.19 772,096.55 662,829.80

总负债 453,006.31 491,181.53 454,791.41

净资产 390,025.88 280,715.02 207,838.39

利润表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531,878.50 1,348,254.06 1,477,588.85

利润总额 91,379.51 75,377.80 74,075.36

净利润 90,412.41 75,241.62 73,996.68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周丹菊 董事 女 中国 大连 无

王影 监事 女 中国 大连 无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拥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说明

自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控股股东为铭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纪洪帅，未发生变更。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2018年7月18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重整。 大化集团是具有

85年历史的老国企，是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 铭勃发展的控股股东铭源集团是一家主营石油和化工产品生产

和销售的企业，多年来立足实业、深耕主业，与大化集团有十分紧密的协同度，本次参与大化重整，与铭源集团

的战略发展方向高度吻合，以恢复改造大化已有的产业基础为契机，引入铭源集团的资源和资金优势及经营

管理机制，以新的产业发展带动松木岛化工园区的提升，打造国内一流的化工新材料基地。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铭勃发展将通过大化集团间接持有大化股份29.50%的股份，大化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变为纪洪帅。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铭勃发展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大化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大化集团权益的计

划，但不排除因业务发展和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资本运作从而导致铭勃发展间接持有大化股份的权益发生变

动之情形。 如发生此种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11月8日，铭勃发展控股股东铭源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参与大化集团破产重整。

2018年11月12日，铭勃发展控股股东铭源集团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参与大化集团破产重整。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8,112.5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50%。上述事项完成后，铭勃发展将成为大化股份的控股股东，纪

洪帅成为大化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9年3月5日，大化股份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大化集团关于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进展的通知，具

体情况如下：2019年3月4日，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在大连市召

开。 经网络和现场表决，各债权组及出资人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019年3月5日，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终审裁定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辽02破43-3号，裁定如下：

一、批准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

二、终止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程序。

本次交易为铭源集团全资子公司铭勃发展作为大化集团等九家公司合并重整的投资人，重整受理前大化

集团注册资本305,785.00万元，重整后大化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337,254.90万元，其中，铭勃发展以货币形式

出资172,000.00万元，持有重整后大化集团股权比例为51%，债权人持有重整后大化集团股权比例约为49%。

铭勃发展通过重整司法程序成为大化集团控股股东，铭勃发展通过大化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9.50%股份，

从而对其实施控制。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大化集团合计持有的大化股份8,112.50万股股份，均处于冻

结状态，冻结时间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21年7月12日，冻结前该部分股份已质押给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

四、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和未解除上市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或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的资金总计人民币17.20亿元，全部来源于自有或自筹

资金，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获得大化集团并间接控制大化股份29.50%股份所使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

或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铭勃发展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大化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大化集团权益的计

划，但不排除因业务发展和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资本运作从而导致铭勃发展间接持有大化股份的权益发生变

动之情形。 如发生此种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上市公司因其战略发展需要，或因市场、行业情况变化导致的需要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及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若需要更换董事席位和（或）增加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财务负责人。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

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产生重大影

响的调整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按照实际经营管理的需要

对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分开、资产分开、财务分开、业

务分开、机构分开；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为了维护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保持大化集团大连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 本公司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大化股份保持分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股地位违反大化股份规范运作程序、干预大化股份经营决策、损害大化

股份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占用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的

资金。

2、 上述承诺于本公司对大化股份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大化

股份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二）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大化股份的控股股东，为了保护大化股份的合法利益，维护维

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2019年3月18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在作为大化股份间接控股股东的事实改变前，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以任

何形式支持第三方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以其他形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

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在经大化股份同意并履行必要法定程序的情况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投资参股大化股份控制的企业的情形除外。

3、如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大化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公司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大化股份的方式，或采取将产

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再从事与大化股份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大化股份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三、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最近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未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二）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大化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与大化股份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依法签

订关联交易协议，确保定价公允，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3、上述承诺于本公司、大化集团对大化股份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大化股份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铭勃发展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大化股份最近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

资产5%以上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铭勃发展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进行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铭勃发展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

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其他任何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铭勃发展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

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铭勃发展于2018年12月24日设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铭勃发展尚未实际开展业务，其成立至今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资产总额 0.00

负债合计 0.00

所有者权益 0.00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注：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财务资料

铭源集团为铭博发展的控股股东，于2001年2月21日设立。 大连恒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铭源集

团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大恒源会内审

【2016】245号、【2017】89号、【2018】23号）。

铭源集团2015年-2017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5,783,010,031.16 4,998,120,216.49 3,981,585,148.87

非流动资产 2,649,311,878.68 2,722,845,325.60 2,646,712,861.64

资产总计 8,432,321,909.84 7,720,965,542.09 6,628,298,010.51

流动负债 3,508,863,133.08 4,031,215,305.72 3,508,314,103.06

非流动负债 1,021,200,000.00 880,600,000.00 1,039,600,000.00

负债总计 4,530,063,133.08 4,911,815,305.72 4,547,914,103.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02,258,776.76 2,809,150,236.37 2,080,383,907.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432,321,909.84 7,720,965,542.09 6,628,298,010.51

（二）、合并利润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5,318,785,036.21 13,482,540,597.52 14,775,888,526.35

营业利润 907,465,091.16 744,123,288.90 735,005,810.64

利润总额 913,795,105.18 753,788,039.44 740,753,551.86

净利润 904,124,064.41 752,416,222.96 739,966,836.6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241,787,021.32 15,517,429,587.31 18,146,771,773.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31,708,901.93 14,863,672,279.16 18,140,628,54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0,078,119.39 653,757,308.15 6,143,232.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7,083,689.96 64,480,661.73 73,044,266.9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2,036,888.81 112,349,474.18 29,047,686.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953,198.85 -47,868,812.45 43,996,580.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09,029,322.44 639,984,068.36 2,24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86,776,768.51 1,117,197,837.93 1,721,023,377.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747,446.07 -477,213,769.57 518,976,622.90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377,474.47 128,674,726.13 569,116,435.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25,126,267.26 796,451,541.13 227,335,105.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2,503,741.73 925,126,267.26 796,451,541.13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信息。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铭勃发展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铭勃发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铭勃发展关于参与本次债务重整的董事会决议

4、铭勃发展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未发生的交易的说明

5、铭勃发展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变更的说明

6、铭勃发展关于大化股份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7、铭勃发展关于保持大化股份独立性的承诺函

8、铭勃发展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9、铭勃发展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0、铭勃发展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1、铭源集团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12、《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02破43-3号

1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化股份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文件设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此页无正文，为《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公章）：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ST大化B 股票代码 9009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

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5%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B股非流通股

变动数量：81,125,000股（间接）

变动比例：29.50%（间接）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规范与大化股份的关联交易出具承诺函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规范与大化股份的同业竞争出具承诺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大化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收购前6个月无在二级市场买卖大化股份股票的行为，并已出具《自查

报告》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大化集团对大化股份的权益变动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审核申请，并在取得本次转让

的确认文件后，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

户登记手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此页无正文，为《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公章）：大连铭勃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3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今日接到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

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 ）通知：新世纪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办理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12%）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新世纪

公司

是 10,000,000 2019-3-20 2021-3-2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

4.00% 质押担保

合计 — 10,000,000 — — — 4.00%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世纪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50,000,0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27.90%；新世纪公司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合共187,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0.87%。

3．其他说明

新世纪公司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对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新世纪公司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

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备查文件

相关的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11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文建元先生的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文建元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文建元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文建元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对文建元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 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3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方大” ）通知，现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9年3月20日， 辽宁方大将所持有的公司73,122,549股无限售流通股和75,031,324股限售

流通股，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用于股权性投资。 质押手续已于2019年3月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数量 股份性质 质押开始日 质押结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所持股份比

例

用途

辽 宁 方 大

集 团 实 业

有限公司

73,122,549

无 限 售 流

通股

2019 年 3 月

19日

2024 年 3 月

18日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京分行

49.3330% 股权性投资

75,031,324

限 售 流 通

股股

2019 年 3 月

19日

2024 年 3 月

18日

50.6207 股权性投资

合计 148,153,873 99.9537%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辽宁方大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48,222,47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4109%。 累计质押148,153,873股股份，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为99.95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40%。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

2019-06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3月2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根据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泰然支行申请综合授信15,000万元，其中包含特别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1年，5000万

特别授信的贷款利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 以本公司名下合法持有的全额保证金

为上述5000万特别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